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
114學年度學士班修讀教育學程甄選申請公告
一、名額：
(一)114學年度入學學士班(一年級)：27名。
(二)113學年度入學學士班(二年級)：暫定1名(以甄選時實際缺額為準)。
二、申請資格：
(一)114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及113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。
(二)114學年度入學學士班且符合中、小學就讀偏鄉地區學校者(以甄選報名時，教育部公佈最新學年度之偏遠學校而定。教育部公佈網址https://reurl.cc/kneZ1b)：依據教育部規定，本甄選優先錄取達最低錄取標準且中、小學就讀偏遠地區學校之考生至多1名。符合該條件學生，申請時檢附就讀之高中、國中及國小畢業證書正本、影本(驗正本收影本)，以資驗證。
三、申請日期：115年2月23日（一）至3月2日（一）下午2點整止向系辦申請。
四、繳交資料：申請學生填寫申請表並經家長簽名後送交系辦。申請就讀偏鄉度區學校者須另檢附表2及相關證明文件。

五、申請人數各未達該年級缺額時， 則全部錄取，不辦理考試，錄取名單將於115年3月13日(五)前公布於本系網站。如申請人數超過該年級缺額時，則依下述考試方式辦理考試。請申請學生親自應考，錄取名單另行公佈於本系網站。
六、考試方式：

(一)考試科目：筆試

（1）普通數學：計算題。

（2）教育理念：申論題。

(二)考試時間地點：筆試時間為115年3月17日（二）下午15時30分假科學館109系教室舉行(請準時入場考試，遲到逾5分鐘，即不得進場，委員會有權決定是否取消考試資格)。
(三)總成績計算方式：普通數學與教育理念之原始分數轉換為T分數後，各佔50%。
(四)錄取分數依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。同分參酌科目順序：教育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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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
114學年度學士班修讀教育學程甄選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甄選班別
	□114學年度入學學士班
□114學年度入學且中小學就讀偏鄉地區之學士班(請另寫表2身分認定申請書)
□113學年度入學學士班
	組 別
	□數學組
□ 人工智慧與資訊教育組

	學  號
	
	姓  名
	

	連絡電話
	（家）
（手機）

	E-MAIL
	

	學士班需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章(碩士班學生無需家長簽名)
	  (家長或監護人簽章)

	備   註
	

	導    師
	承辦人
	系主任

	
	
	
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114學年度
學士班偏遠地區學生修讀教育學程甄選身分認定申請書

	一、 基本資料
	(一)姓名：
(二)出生年月日：
(三)國民身分證字號： 
(四)戶籍地址：
(五)連絡電話：

	二、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」第 3 條情形： (請勾選)
	□於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讀合計至少滿五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。
□於偏遠地區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至少滿三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。

	三、畢業學校
	(一)高級中學：
實際就讀時間：自
年
月
日至
年
月
 日，共
年
月。
(二)國民中學：
實際就讀時間：自
年
月
日至
年
月
 日，共
年
月。
(三)國民小學：
實際就讀時間：自
年
月
日至
年
月
 日，共
年
月。
(四)合計偏遠地區學校就讀
年
月。

	四、佐證文件
	□身分證影本
□畢業證書影本
件
□歷年成績單
件(申請人若無法依畢業證書具足符合累計就讀年限時繳交)


本人就讀畢業之高級中等學校(或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)確屬教育部國民及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於各該學年度認列為偏遠地區學校名單，並依填寫之就讀期間確實於該等學校就讀，累計就學年限符合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」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。本人謄寫資料與繳付之畢業證書影本等資料均屬實，倘有不實，未符前開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義之偏遠地區學生，則依規定取消教育學程錄取資格。
申請人：
(簽章)
中華民國
年
月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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